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保单信息查询服务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第一条  为了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的权益，防止泄露客户资料、

制售虚假保险单证、侵占挪用保险资金、销售误导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人身保险业务基本服务规定》、

《江苏人身保险公司保单信息自主查询和主动提示服务管理办法（试

行）》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特制定《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分公司保单信息查询服务工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指的“查询人”是指人身保险保单的投保人、

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团体保险的经办人。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的业务范围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以及意

外伤害保险业务等人身保险业务。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查询渠道查询渠道查询渠道查询渠道    

第四条  为方便客户核实保单信息、查询赔案（给付）信息，我

公司开发了“一保通”服务平台，可以提供电话、网络、柜面等查询

服务，具体包括： 

（一）电话查询：查询人可拨打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4006-999-100 进行查询。我们将提供全年 365 天、每天 24 小时人工

服务； 



（二）网站查询：公司建立了保险合同网上综合查询平台。投保

人可登录公司官方网站 www.aeonlife.com.cn，通过公司特别设置的

“百年人寿客户终身专属号码”进行网上自助查询； 

（三）柜面查询：查询人可到百年人寿江苏分公司客服柜面进行

现场查询，公司地址：南京市白下区中山南路 8 号苏豪大厦 16 楼。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查询条件查询条件查询条件查询条件    

第五条  我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号码“和“公司官方网

站地址”已在客户保险合同的“客户须知”和“客户服务指南” 中

提示。 

第六条  客户通过拨打公司全国客户服务热线进行保单相关业

务查询时，应当配合服务人员提供保单号码、姓名和身份证明文件号

码等信息。 

第七条  查询人使用公司官方网站进行保单相关信息查询业务

时,首次登录本公司网站, 应先按照系统提示录入所持有保单的号码、

投保人姓名和投保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等信息进行注册，注册完成后登

录系统进行查询。  

第八条  查询人亲临公司客服柜台进行保单相关业务查询的，应

当主动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 

如果委托他人代办的,除投保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外，还需同时

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第九条  我公司在保单生效后能及时向“查询人”提供便利的信



息查询服务，信息至少保留到保险责任结束后的一个月。  

第十条  我公司建立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个人隐私和

商业秘密的制度，确保保单、赔案（给付）等相关信息不被他人用于

非法用途。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查询内容查询内容查询内容查询内容    

第十一条  我公司提供的个人人身保险业务保单信息查询服务

包括如下内容： 

一、一年及一年期以上的保单信息查询服务包括： 

1、保单资料：包括保险合同号码、投保人姓名、投保人证件类

型及证件号码、投保人联系电话、投保人联系地址、被保险人姓名、

被保险人证件类型及号码、受益人及受益比例。 

2、保障利益：包括险种名称、保险金额、保险合同生效时间、

保险合同期满时间、保单状态。 

3、缴费情况：包括保费金额、缴费方式（期缴或趸缴）、缴费

时间。 

4、销售情况：包括销售机构名称、销售机构地址。 

二、一年期以下保单信息查询服务包括：保险合同号码、被保险

人姓名、被保险人证件类型及号码、保险产品名称、保险金额、保险

期间、受益人及受益比例、销售机构名称。 

第十二条  我公司提供的团体人身保险业务保单信息查询服务

包括如下内容：  



（一）保单资料：包括保险合同号码、投保单位名称、投保单位

联系人、投保单位联系电话、投保单位联系地址、被保险人人数、受

益人及受益比例。 

（二）保障利益：包括险种名称、保险金额、保险合同生效日、

保险合同期满日、保单状态。 

（三）缴费情况：包括保费金额、缴费时间。 

（四）销售情况：包括销售机构名称、销售机构地址。 

第十三条  我公司向查询人提供的赔付信息查询服务包括如下

内容： 

（一）赔付申请资料审核情况：包括赔付申请资料的审核结果。 

（二）保险责任核定情况：包括赔付金额或拒绝赔付的原因。 

（三）赔付支付情况：包括赔付款支付方式（转账或现金）、支

付时间、领取人姓名、领取人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 

第十四条  我司“一保通”服务开发了瞬时短信功能，只要保险

合同有变动会及时用短信通知投保人，我公司的短信服务包括：保险

费收费成功通知；保单承保通知；理赔赔付通知；理赔 10 日未结案

件通知；保全变更处理完成通知；保险金领取通知；保险营销员离职

通知等信息；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反馈机制反馈机制反馈机制反馈机制    

第十五条  查询人如发现保单、赔案资料不真实等情况，可以致

电我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4006-999-100，在我司网站上留言或向在



线客服反馈，也可以亲临我公司客服柜面进行核实，我公司会通过问

题转办、核实等流程进行处理并及时给予回复。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百年人寿江苏分公司制定并负责最终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颁发之日起施行。 


